珠海市地下管线工程开工建档登记卡
	建设单位 （盖章）
	
	工程造价
	          万元

	法人代表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负责资料人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M2

	工程地址
	
	长度
	             M

	起点
座标
	X
	
	终点
座标
	X
	
	开工日期
	

	
	Y
	
	
	Y
	
	完工日期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电话号码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电话号码
	

	施工单位
	桩基
	
	项目负责人
	
	电话号码
	

	
	土建
	
	项目负责人
	
	电话号码
	

	
	管线
	
	项目负责人
	
	电话号码
	

	
	水电
	
	项目负责人
	
	电话号码
	

	
	
	
	
	
	
	

	
	
	
	
	
	
	

	建 档 须 知
	1.建设相关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珠海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指定专职人员负责工程档案管理工作，并认真履行各自管理职责。
2.为确保工程档案的完整、准确性，工程资料应按工程的进度及质量要求，及时测量、形成、收集，收集范围详见《珠海市工程竣工档案验收整理指南》。

3. 地下管线工程覆土前，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备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竣工测量。

3.建设单位在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前，应提请城建档案馆地下管线筹备组对工程档行预验收。

4.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纸质档案及电子数据文档。                                            

5.城建档案馆地下管线筹备组负责市政管线工程档案的指导、预验收。联系电话：2276270

	备 注
	


